TPED（2010/35/EU）與 PED（2014/68/EU）差異性
一、前言
歐盟 TPED（Transportable Pressure Equipment Directive, 2010/35/EU）與 PED（Pressure Equipment Directive, 2014/68/EU）兩項指令之適用範圍、技術要求及管理重點差異，以協助企業於產品設計、製造、認證與市場投放時，正確選擇適用法規並確保合規。
二、法規概述
1 TPED（2010/35/EU）
TPED 為歐盟對可運輸壓力設備所制定之安全指令，適用於在歐盟境內依 ADR（公路）、RID（鐵路）、ADN（內河）運輸危險貨物時所使用之壓力設備。
主要目的：
• 確保運輸過程中的高安全水準
• 與國際運輸協定一致
• 促進設備於 EU 內自由流通
2 PED（2014/68/EU）
PED 為歐盟對壓力設備及組件之設計與製造安全所制定的產品指令，適用於固定或製程用途之壓力設備在 EU 市場上市與投入使用前之合規要求。
主要目的：
• 確保產品設計與製造安全
• 建立統一的歐盟內部市場技術規則
三、適用範圍比較
TPED：運輸用途；設備型態為可反覆充裝、可運輸容器，如氣瓶、管束、低溫容器、壓力桶。
PED：使用/製程用途；設備型態為固定或系統內壓力設備，如壓力容器、鍋爐、管路、熱交換器。
四、管理重點差異
TPED：涵蓋設計、製造、首次符合性評估、定期檢驗、再評定與使用中追蹤，屬全生命週期管理。
PED：著重於設計與製造階段及產品首次投放市場前之符合性評估，使用後檢驗多由各國法規規範。
五、符合性標誌差異
TPED：π（Pi）標誌 + 公告機構編號。
PED：CE 標誌 + 公告機構編號（如適用）。
六、互斥原則
同一設備不得同時適用 TPED 與 PED。若設備設計用途為運輸危險品，適用 TPED；若為固定或製程用途，適用 PED。
七、結論
TPED 聚焦於運輸安全與使用中管理；PED 聚焦於產品設計與製造安全及市場上市合規。企業應依設備實際用途正確選擇適用指令，以避免合規風險。
